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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讀書風氣，鼓勵學生自發性組成課業學習社群(亦適用證照輔導學習社

群)，特訂定學生課業學習社群設置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，每一社群以六人(含)以上為原則(含弱勢學

生)，並推舉一位學生擔任社長，統籌社群活動之規劃、聯繫、實施與相關成果彙整。 

第三條 社長依學習需要，規劃相關科目之輔導教師。每次社群研習之研習輔導教師可由校內外

教師、專業人士、碩博班研究生或大學部學生擔任;研習輔導教師每學期至多輔導二門

課程： 

(一)擔任輔導教師之優先順序為：校內教師，專業人士(限定為本校附設醫院體系之專

業人士) ，校內學生，外校專兼任教師。 

(二)校外輔導教師於申請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指專業證照、部定證書)，送本校學習中

心審核。 

(三)學生擔任輔導教師者，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分(含)/等第績分平均

3.38(含)以上、或課輔科目的學期成績達八十分(含)/等第績分 3.7(含)以上；或經由導

師推薦，得以協助教學輔導活動。 

(四)擔任本校北港分部課業學習社群輔導教師者，則經由導師或北港教務分組之推薦

(不受上述第一、三款限制)，本中心核定後得以協助教學輔導活動。 

第四條 經費： 

(一)輔導教師課輔鐘點費依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職級支付，未滿基本授課時

數之本校輔導教師依本校「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」辦理，優先補足基本授課時數為原

則（不支領鐘點費）。研究生擔任輔導教師者，每小時支領二佰元，大學部學生擔任輔

導教師者，均依勞動部核定之基本工資辦理。 

(二)擔任研習輔導教師者，由本中心核發輔導鐘點費，以實報實銷為原則;研習輔導小

老師並依規定辦理勞（健）保加保與簽定勞動契約。 

(三)相關預算由學習中心統籌辦理。 

第五條 申請日期： 
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於開學第四週前完成申請。 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於第十二週前完成申請。 

第六條 申請方式： 

(一)由教師或學生提出申請： 

填妥申請表(附表一)後，送各系彙整全系學習群，彙整後之計畫表(附表二)及申請表(附

表一)於期限內送教務處學習中心審核。 



（二）每階段每科課業輔導以八小時為限。 

（三）每次活動人員應簽到並附活動照片，社長每月二日前將當月活動紀錄表(附表三、

四)紙本及電子檔送交本校教務處學習中心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備註：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。 

  

 


